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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續議事項續議事項續議事項續議事項

准許法律學學士課程學生無須依循新認許準則獲認許為

大律師 (條例草案新增第 18條所訂的擬議第 74B條 )          
(立法會CB(2)2150/99-00(05)號文件——委員會審議階段
修正案第 12稿 )

助理法律顧問請委員參閱經修訂的委員會審議

階段修正案擬稿所載的過渡條文 (條例草案新增第 18條
所訂的擬議第 74B條 )，該條文建議把申請根據第 27條的
現行認許準則認許為大律師的最後限期延至 2003年 12月
31日。她指出，根據此項過渡安排，豁免依循新認許規
定的安排，將不適用於在條例草案制定為法例時已獲取

錄或已註冊或已獲提供學位在聯合王國 (“英國 ”)修讀
2000年 9月開始的法律學學士首年課程的學生，而於本年
開始在香港修讀校外法律學學士課程的學生亦不會獲得

豁免。

2. 委員同意，法案委員會的立場是，過渡安排應

同樣適用於上述類別的學生，豁免他們申請認許時依循

新準則。委員認為，應把新訂第 74B條所建議的限期推遲
至 2004年 12月 31日。

3. 政府當局同意擬備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

案，以 “2004年 12月 31日 ”取代擬議第 74B條中的 “2003年
12月 31日 ”。

正在修讀英國法律課程學生的最新人數

(立法會CB(2)2150/99-00(04)號文件——政府當局擬備的
文件 )

4. 委員從政府當局的文件得悉，截至 2000年 5月底
為止，正在英國修讀法律課程的香港學生人數，最新估

計為 176人，而在香港修讀英國校外法律課程的人數則估
計有 2 812人。

上訴法庭處理針對律師紀律審裁組 (下稱 “審裁組 ”)命令
所提上訴的一般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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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CB(2)2150/99-00(02)號文件——政府當局擬備的
文件 )

5. 副法律政策專員回應委員在上次會議上提出的

質疑時表示，《高等法院規則》第 59號命令規管向上訴
法庭提出上訴的事宜。第 59號命令第 11(1)條規則規定，
法庭在聆訊任何上訴時，如認為適合，可作出如其依據

要求重新審訊 (即發還下級法庭再審 )或將下級法庭的裁
決、裁斷或判決作廢的申請而可作出的命令的任何命

令。就此情況，下級法庭即為審裁組。上訴法庭可以根

據申請上訴時提交的材料，即在不會有新證據提交或接

納新證據的情況下作出判決。如果容許提交新證據，法

庭可以判定以重新聆訊的方式進行上訴。法庭亦可以決

定重新審訊。申請的另一方可就提出新證據或重新審訊

的申請提出爭辯。

6. 副法律政策專員補充，根據經修訂的法例，律

師會理事會及有關的律師均有權就審裁組的命令提出上

訴。

7. 何俊仁議員問及令上訴法庭下令重新審訊所須

符合的最低條件。副法律政策專員答稱，是否頒令重新

審訊將由法庭酌情決定，而法官必須按合理原則而不是

隨意地行使酌情權。政府當局的文件第 5段已概述了法庭
可以命令重新審訊的情況，當中包括法庭信納下級法庭

實質上有審判不公或錯誤引導的情況，或發現在審訊時

未有得到的重要新證據。

8. 主席補充，作為一般規則，法庭在考慮應否接

納上訴的新證據時，會採用非常嚴謹的準則。

根據第 27A條在任何 12個月期間內的 4個認許名額
(立法會CB(2)2150/99-00(03)號文件——政府當局擬備的
文件 )

9. 副法律政策專員向委員簡介政府當局的文件，

當中解釋了有超過 4名律政司律師同時根據《法律執業者
條例》第 27A條申請認許為大律師時所採用的甄選準則。
他表示，律政司實際上不會甄選根據第 27A條申請認許的
律師。只要律師認為時機恰當，便可自行申請認許為大

律師。律政司除應要求確認有關申請人的資歷和年資

外，不會參與認許程序。每宗向高等法院提出的申請會

編配一個 “雜項法律程序編號 ”，由法院依照該編號決定
處理申請的先後次序。大律師公會會審核申請人所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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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件，以確定申請人是否符合第 27A條的規定。若大律
師公會判定申請人不符合規定，可能會反對其申請。

10. 副法律政策專員又表示，任何 12個月的期間並
非以公曆年計算。一項申請的 12個月期間，是由遞交申
請當日前一年的同一日期開始計算。因此，除非律政司

內有超過 4名律師在同一個月內提出認許申請，否則在任
何 12個月期間的 4個名額不大可能會用罄。若真的出現超
額情況，申請便會按照雜項法律程序編號來決定先後次

序。

11. 鑑於政府當局在上次會議席上表示，到 2001年
11月第 27A條被廢除時，律政司內只有 13名律師會累算擁
有該條文所規定申請獲認許為大律師的權利，而 4個認許
名額以往從未用罄，委員遂就是否有必要在新增條例草

案第 18條所建議第 74C條的過渡條文中保留有關名額一
事，徵求政府當局及大律師公會的意見。

12. 副法律政策專員表示，既然廢除該項名額並不

會影響律政司的運作，政府當局對此亦無特別意見。

13. 梁家傑先生回應委員的上述詢問時表示，第

27A(2)條所訂在任何 12個月的期間只有 4個認許名額的
規定，自 1989年制定第 27A條以來便一直存在。其目的是
作為控制律政司內富經驗律師認許為大律師人數的機

制，同時亦可令大律師公會對任何 12個月的期間會有多
少人加入私人大律師執業行列作出合理估計。他表示，

大律師公會看不到情況有何重大變化，以致有充分理由

要改變現行安排，廢除認許名額。他表示，大律師公會

認為應保留該項名額限制。

14. 主席總結時表示，法案委員會無意糾纏於應否

從過渡條文中刪除第 27A條有關 4個名額的限制一事。她
建議此事由政府當局及大律師公會決定。她提醒政府當

局，擬議第 74C條的過渡條文若有進一步更改，應知會法
案委員會。委員同意主席的意見。

II. 規管規管規管規管大律師的大律師的大律師的大律師的認許認許認許認許及其他事宜及其他事宜及其他事宜及其他事宜 (例如實習期及發出例如實習期及發出例如實習期及發出例如實習期及發出

執業證書執業證書執業證書執業證書 )的規則擬稿的規則擬稿的規則擬稿的規則擬稿

(立法會CB(2)2096/99-00(01)號文件——大律師公會
提交的規則擬稿 )

15. 主席請委員留意隨附於立法會 CB(2)2096/99-
00(01)號文件的規則擬稿。她表示，雖然規則擬稿的詳細
審議工作將有待有關的附屬法例提交立法會後才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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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規則擬稿的內容作初步介紹將有助委員對附屬法例

實施時的一般情況有初步瞭解。應主席之請，芮安牟先

生向委員簡介大律師公會擬備的規則擬稿。

16. 芮安牟先生表示，大律師公會執行委員會 (下稱

“執委會 ”)將會根據《法律執業者條例》第 72AA條訂立《大
律師 (認許及實習資格 )規則》(Barristers (Qualification for
Admission and Pupillage) Rules)。他表示，待修訂條例通
過成為法例後，香港將有兩個認許為大律師的途徑，分

別為在本地修讀法學專業證書課程的畢業生 (本地途徑 )
及海外律師 (海外途徑 )而設。欲循本地途徑獲認許的人在
修畢法學專業證書課程後，須申請實習大律師資格證明

書。該人完成為期至少 6個月的認可大律師實習期後，須
向執委會申請認許大律師資格證明書，然後按所需通知

期在高等法院提交認許為大律師的議案，再由高等法院

認許為大律師。

17. 對於憑海外途徑提交申請，合資格的海外律師

須先申請海外律師資格證明書。要符合申請此項證明書

的資格，該海外律師須在其獲認許的司法管轄區執業至

少 3年，並且聲譽良好。申請人取得該證明書後須參加考
試，考試會包括普通部分及專門部分。規則已列出考試

的範圍。通過該兩部分考試後，申請人須申請實習大律

師資格證明書，然後根據本地認許途徑辦理進一步程

序。

18. 芮安牟先生回答主席時表示，申請認許為大律

師的人可向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下稱 “首席法官 ”)申請縮
短認可實習期。首席法官通常會在考慮有關申請人是否

有足夠的訟務經驗等因素後，再就其縮短實習期的申請

諮詢執委會。有時，認可實習期可縮短至 6個月以下。不
過，來自有別於香港法律制度的司法管轄區的律師，則

不大可能會獲准縮短實習期，理由是實習規定的目的，

是讓有關律師熟習本地的制度。他補充，《大律師 (認許
及 實 習 資 格 ) 規 則 》 (Barristers (Qualification for
Admission and Pupillage) Rules)擬稿第 III部載有規管實
習的條文。

19. 關於打算循海外途徑獲認許的申請人所須參加

的考試，芮安牟先生表示，執委會在訂定考試內容時，

曾徵求香港律師會及香港大學法律學院的意見，並請其

提供協助。他認為，在新訂的第 27條於 2001年 11月生效
前，執委會應有足夠時間確定考試的相關安排。

20. 主席詢問規則擬稿是否已獲首席法官批准，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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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牟先生回答時表示，雖然執委會大致上同意規則的草

擬本，但最後的文本仍未提交首席法官審閱。他補充，

隨附於立法會CB(2)2096/99-00(01)號文件的規則，將由
《法律執業者條例》不同規則所指定的制訂當局訂立。

舉例而言，《大律師 (認許及實習資格 )規則》 (Barristers
(Qualification for Admission and Pupil lage) Rules)將由執
委會根據第 72AA條，獲得首席法官批准後訂立，而《大
律師 (認許 )規則》 (Barristers (Admission) Rules)則由首席
法官根據第 72條訂立。

21. 芮安牟先生亦告知委員，規則擬稿的若干條文

將會予以整理，以反映法案委員會已同意對條例草案所

作出的部分新修正案。

22. 主席感謝大律師公會的代表出席會議，並向委

員簡介有關事項。

III. 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

23. 與會各人同意，在政府當局為委員會審議階段

修正案定稿前，法案委員會應於 2000年 6月 9日就條例草
案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並請求內務委員會同意在

2000年 6月 21日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24. 會議於下午 5時 30分結束。

(會後補註：法案委員會已於 2000年 6月 9日諮詢
內務委員會，並於 2000年 6月 21日立法會會議上
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8月 11日


